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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）、浙南产业集聚区文教体

局，市局直属各学校（单位）： 

为贯彻国务院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和教育部《教育

信息化 2.0 行动计划》精神，落实《温州市中小学推进人工智能

教育实施方案》建设任务,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温州市第二批人工

智能教育实验学校创建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创建目标 

全市创建第二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 240 所（包括示范校

40 所）。 

二、申报对象 

全市中小学校（含学生综合实践学校）、幼儿园。 

三、创建要求 

温州市第二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创建周期原则上为 2

年。项目申报以校为主；也鼓励学区、集团校内部，跨学校联合

申报。在学校自愿申报的基础上遴选具备创建条件的学校，参与

人工智能实验学校的创评。 

四、创建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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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制度保障 

学校要有积极改革探索的愿望，校长及学校核心管理团队具

备先进办学理念和改革思路，有明确清晰的人工智能教育发展规

划，成立人工智能教研组，建立健全各种保障制度和措施，推进

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。 

（二）场地建设 

建设专用或兼用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，逐步配备相关软硬件

器材。校区班级数 24 个以上的，需建有专用人工智能教育实验

室（总面积 60 平方米以上，学生操作电脑 10 台以上，无线网络

覆盖）；校区班级数 24 个以下的，可与学生机房兼用作为人工

智能教育实验室。 

（三）师资配备 

组建 3 人以上的师资团队，团队内专兼职教师参加过教研、

师训、技术等部门组织的人工智能教育专题培训，或有相关教育

教学研究成果、专题讲座等经历。 

（四）课程开设 

落实普及性的信息技术课程中人工智能与编程教学内容，并

开设一定数量的人工智能类拓展（选修）性课程。幼儿园可根据

实际情况，开设适合幼儿类的人工智能课程。 

（五）活动开展 

每学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师生校园人工智能学习交流活动，

动员学生积极参加县级以上的人工智能类评比活动，并指导参赛

作品的研发。县（市、区）择优推荐参加市“双创”节、创客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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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、科创春“玩”等活动。 

五、实施过程 

（一）申报阶段 

有意愿的学校填写并上报《温州市第二批人工智能实验学校

创建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。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信息化主管部门牵

头并联合研训机构，对学校方案进行初审，根据推荐名额，汇总

材料，于 5 月 31 日前通过钉钉报送市教育技术中心林春老师，

市局直属学校直接报送。市教育局将组织评审，确定创建发展计

划合理、基础良好的学校为“温州市第二批人工智能教育试点

校”。 

（二）创建阶段 

试点校根据创建目标、创建内容与措施，落实人工智能教育

实验学校的创建工作。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供器

材与技术支持，市教育技术中心将联合市教研院、市教师教育院

对试点校在入校指导、师资培养、资源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，积

极调动政府、企业、学校多方协同，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实验学

校全面开展建设。 

（三）评审阶段 

2023 年下半年进行验收评审（另行通知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教育技术中心负责所辖区域内试点校的验收、评估以及人工智能

教育示范校的推荐工作。市教育技术中心将牵头组织专家进行试

点校抽查以及全市示范校验收、评估工作，评审合格认定为市人

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，评审优秀认定为市人工智能教育示范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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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积极组织开展实验学校申报和指导工作、成效显著的县（市、

区），给予评定创建工作先进集体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市教育技术中心应用推广科林春，电话：88291870，

手机（即钉钉号）：13868310955。请各申报校负责人加入“市人

工智能教育推进”钉钉群： 

 

 

附件：1.温州市第二批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创建推荐名额分

配表 

2.温州市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申报表 

3.温州市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学校申报汇总表 

 

 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

2022 年 5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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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单位 
总

计 

鹿 

城 

区 

龙

湾 

区 

瓯

海 

区 

洞 

头 

区 

乐

清 

市 

瑞

安 

市 

永 

嘉 

县 

文 

成 

县 

平 

阳 

县 

泰 

顺 

县 

苍 

南 

县 

龙

港

市 

浙

南

产

业

集

聚

区 

市

直

属 

所数 240 18 11 17 5 38 33 29 11 22 11 22 11 4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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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 

 

 

 

 

 

申报学校（园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校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报 日  期： 2022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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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学校（幼儿园）信息 

学校类别 □ 幼儿园   □ 小学   □ 初中   □ 高中   □ 实践学校 

分管校（园）长  联系电话  

项目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已有基础 

（只填写与人工智能教育相关内容） 

师    资 

1.专兼职教师：（姓名） 

2.培训经历：（姓名、时间、项目名称、培训机构） 

3.教育教学研究成果：（姓名、成果） 

4.专题讲座：（姓名、时间、讲座名称、听课对象） 

5.其它： 

课    程 

1.信息技术基础性课程：（学段、周课时数） 

2.人工智能教育拓展性课程：（课程名称、任课教师姓名、学

生数、周课时数） 

场地设施 

1.实验室面积：（平方米） 

2.配套设施器材：（品牌，型号，数量） 

3.配套软件：（品牌，型号，数量） 

学生基础 

1.参与各类相关评比或活动情况：（时间与活动名称，组织单

位、学生姓名、作品名称） 

2.获奖情况：（时间与活动名称，组织单位、学生姓名、作品

名称、获奖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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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建目标与措施 

1.创建目标（在现有基础，提出新的创建目标，300字以内） 

 

 

 

2. 创建措施（结合创建目标，提出具体措施，1000字以内）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

 

 

 

 

 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意见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市教育局意见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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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序号 
县（市、

区） 
申报学校名称 

单位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

拟申报 

类型 

创建重点（如无人

机、机器人等） 

县（市、

区）联系

人 
姓名 

联系 

号码 
姓名 

联系 

号码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
